
        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十八屆自治市長候選人公報        學務處訓育組編印 111 年 4 月 12 日 

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十八屆自治市長選舉訂於 111年 4月 27日星期三第六節(14:05-15:45)舉行投票，依會稽國中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市小市長選

舉辦法，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編

號 
照片 姓名 

性

別 
班級 幹部經歷 興趣專長、特殊表現 候選人政見 

1 

 

陳可瑜 女 
七年 

五班 

 副衛生股長 

 國文、英文、 

     音樂、歷史小老師 

 國小曾擔任 

  班長、風紀股長 

 演講 

 拍照 

 唱歌 

 羽球 

1. 廁所前設置面紙及衛生棉販賣機，給急

用的同學使用。 

2. 增加多元的社團，讓學生有多元的學習。 

3. 夏天高於 30度或遇大雨取消朝會，因為

可能有人突然昏倒，淋雨也會感冒。 

 

2 

 

鄭安祐 男 
七年 

七班 

 衛生股長 

 副班長 

 班長 

 桌球 

 籃球 

1. 開放地下室的桌球室，讓學生下課時間

有更多的球桌可以使用。 

2. 教室前側的窗戶加裝窗簾，讓電子白板

不會反光。 

3. 「與外師有約」從午休改為早自修，讓

外師和同學在午休時可以充分的休息。 

3 

 

徐詠琳 女 
七年 

二班 
 風紀股長 

 衛生股長 

 繪畫 

 唱歌 

1. 每個月最後一週挑一天，第二節下課辦理

小型跳蚤市場，學習珍惜物品。 

2. 每月一次或特殊節日設置心情點播站，聯

繫師生之間的感情。 

3. 在特殊節日辦理變裝活動，例如萬聖節或

唱歌、跳舞比賽，一學期一次，讓生活有

儀式感，讓學生有展現才華的機會。 

 

4 

 

詹璦竹 女 
七年 

四班 

 

 副風紀 

 環保股長 

 歷史、 

表藝小老師 

 閩南語朗讀 

 書法 

 影片剪輯 

 繪畫 

1. 由學生填問卷票選決定某些日子，某一 

                到二項午餐菜色是曾出現在菜單上， 

               且午餐金額不變。 

2. 園遊會可以義賣二手物品。 

3. 畢旅由學生投票規畫去哪，可以自行決 

            定地點且有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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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班級 幹部經歷 興趣專長、特殊表現 候選人政見 

5 

 

吳字軒 男 
七年 

一班 
 副班長 

 英文、健康小老師 

 鋼琴 

 籃球 

 英文 

1. 建議增設段考進步獎，讓大家都有被肯定

的機會。 

2. 定期請清潔人員清理吊扇、天花板，為了

減少灰塵的干擾。 

3.每班設置紗窗，防止同學被蚊蟲叮咬。 

6 

 

賴橋葳 男 
七年 

六班 
 歷史小老師 

 午餐股長 

 排球 

 閱讀 

1. 舉辦園遊會，所得捐入本校清寒獎學金。 

2. 增加社團種類，讓同學可以學習更多的技

能(ex：籃球社)。 

3. 每班發放班球，將體育組要淘汰的球，辦

活動送出或低價賣出。 

7 

 

黃彥凱 男 
七年 

三班 
 公民小老師 

 打擊樂團副社長 

 游泳 

 羽球 

 朗讀 

1. 自治市舉辦闖關活動或二手物品交換市 

    集(如：在運動會、親職教育日)。 

2. 在活動中心設置傘架桶，可依年級分流分

兩個門口，都擺桶子。 

3. 開設更多球類社團(如：桌球社、籃球、

羽球等)。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 111年 4月 27日(星期三)第六節。 

(二)選舉人資格：會稽國中七、八、九年級學生與全校師長。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票地點： 

   全體學生及任課師在各班教室；其餘教職員請至活動中心投票。 

 2.投票時請各班師長確認出席人數，並請學生於投票人名冊簽名。 

 3.非第六節任課師，請於第六節時間內到活動中心投票，逾時不許    

   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      

   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開票時間：民國 111年 4月 27日(星期三)第七節。 

(五)開票地點：活動中心。 

(六)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各班選票請務必用原子筆 

     畫圈)活動中心圈票處，備有圈選用具。 

 

✽請發揮民主選舉精神，尊重每個為了此次選舉努

力的人，勿劃記除了「     」以外的記號，或一票

多劃記。勿使你手上珍貴的一票成為廢票。 

 圈
  
 
  
 
  

 

選
 

欄
 

號 次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七)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效票： 

  1.圈選 2人以上或多人。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以利可帶或任何物品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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